
2016年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郴州市财政局《郴财绩[2017]3号文件》的要求，我单位对2016年郴州市林科所整体支出情况进行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郴州市林科所成立于1963年8月，为收集、保存、利用南岭山地植物种质资源， 1989年5月经原郴州行署批准成立南岭植物园，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为财政差额预算拨款事业单位。经省林业厅批准，2009年加挂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南岭分园牌子，2010年以郴州市国有实验林场纳入全省国有林场管理。核心管理面积40.2公顷。

    1、在职人员情况.

 园内现有职在编职工72人，其中在职人员中管理人员9人，科技活动人员59人。技术职称情况：高级职称4人，中级职称15人。所领导一正七副.

     2、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有宣传办、行政办、财务室、政工办、科研办、综治办、资源办、生产办、项目办、监察室、游客中心等11个内设机构，有组培技术研发中心、花卉研究中心、用材林研究室、经济林研究室、森林病虫害防控研究室、植物物种迁地保护研发中心、林地土壤化验室、林业科技信息资料室8个研究室。
3、主要职能

 (1)开展林业科学研究，促进林业科技发展，林木丰产，森林病虫害防治，盆景、 花卉培育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林木良种选育、街道、庭院绿化与技术服务

  (2)实施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育、收集、利用。

  (3)负责南岭植物园日常管护。

  (4)开展植物科普教育宣传活动。

  (5)承担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4、重点工作：

 （1）做好南岭植物园公共绿地日常管护，办好主题花展、科普活动，提高服务接待游客能力。

  （2）加强科研课题研究，加大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的力度，力争实施9个以上科研项目，完成一个科研项目的验收或鉴定，新增植物种100个。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16年，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总支出2117.4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41.10万元、“项目支出”1275.10万元；“经营支出”1.26万元，基本支出核算的主要内容是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项目支出核算内容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主要用于科研项目实施、推广，南岭植物园管护、建设等支出。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介绍基本支出的主要用途、范围以及资金的管理情况，尤其是“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1、基本支出：基本支出是为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产生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退休费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公务用车运行等日常公用经费。2016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841.10万元。
2、资金管理情况：一是建立健全了办公费、差旅费、培训费等财务管理制度，强化财务约束，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推进厉行节约信息公开；二是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强化预算管理意识，增强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三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强化财务规范化管理，抓好内控体系和财务信息系统建设。
    3、“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加大对“三公”经费管理，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三公”经费各项要求落到实处。2016年公务接待费4.6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41万元，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5 年减少2.12万元，下降11.05%，2016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2015年决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有关要求，加强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公务接待活动，减少了相关支出的结果。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项目资金主要是用于完成各项林业科研科普，植物园管理、建设、园区森林防火等工作的支出，2016年项目支出1275.09万元。
    2、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支出主要用于林业科研、项目申报和衔接及科研项目实施、科研平台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南岭植物园公共绿地日常管护，举办春季和秋季主题花展、完成园区日常摆花，开展林业科普活动，园区卫生保洁、综治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我单位建立了资金管理办法，严格遵循财政各项制度，项目的申报严格按照市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进行，项目资金财政拨款到位后及时进行了项目开展和资金投入。我单位目前对项目资金的管理按照项目支出涉及的内容规定，根据财务管理办法的相关制度执行。项目资金中涉及的政府采购事项，我单位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执行，进行采购申报，根据财政局采购办审批要求办理采购手续，同时严格合同签订，落实采购物资和服务的验收，做好资金支付的审核审批手续。

三、市本级其他财政性资金实施情况

（一）、组织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情况。

 按照政府采购规定申报采购计划，实施过程中对资金投向及年度资金调度安排、固定资产购置（建设）实行全过程管理，确保如期完成，并及时将项目支出情况按预算科目编报财务决算。

（二）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

严格执行预算，对项目资金管理制定了管理办法，规范了资金审批和支付程序，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认真开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在资金分配中的项目申报、评审和安排，均按规定严格执行，各项重点工程资金安排都保证及时到位，每一笔收支都做到有依据、有凭证、有程序、有责任。建立专项资金内审制度，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增强自纠能力，确保专项资金依法管理与使用。
四、资产管理情况

制定了详细的资产管理办法，对资产采购、保管、处置都有详细的规定，做到资产专人管理、配置合理、定期盘点、集中处置，利用湖南省固定资产系统进行资产清查，确保资产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为实现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我单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合理分工，将责任分解到相关科室，严格控制成本，制定了内控办法，一年来通过各部门通力协作较好完成了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各项任务，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合理的评价方法，对预算资金支出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2016年全年实施的科研项目、新增植物种情况以及开展科研科普活动情况如下：

1、完成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郴州市植物迁地保护仪器设备购置及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建立植物迁地保护实验室、林地土壤化验室、植物保护实验室、完善植物组培技术中心设施设备，新建PVC高标准大棚2800㎡，改造大棚1000㎡。该项目的实施，使我所科研平台基本建成，改善了我所科研基础条件，提升了研究手段和科研能力。

 2、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完成2012年计划项目“柔毛油杉繁育与栽培技术推广示范”现场查定，通过了验收；配合省植物园实施2013年计划项目“喜湿耐水型杜鹃新品种大花金萼杜鹃的应用与推广示范”，做好了90亩示范林的抚育管理工作，完成了现场查定，通过验收；完成了2015年计划项目“飞蛾槭、长花厚壳树繁育与栽培技术在石漠化地区的推广示范”560亩的造林任务，完成了该项目的年度绩效考核，汝城、临武实施点完成了补植补造工作。

3、省林业科技计划麻栎课题在苏仙区新造林100亩，同时完成了施肥、除草及病虫害防治等抚育管理工作，造林成活率达90％。

4、郴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茶梅繁育与栽培技术及其在花卉旅游中的应用”，做好了茶梅芽砧苗的嫁接对比试验及存圃苗的管理工作；完成了茶梅大树换冠嫁接试验工作。

5、开展了优良乡土彩叶树种的选育工作，并对部分树种进行了物候观察和组织培养研究。申报了省级林木良种繁育专项资金项目。

6、培育邓恩桉苗12.05万株，对桉树品种试验林进行了管护。 

7、完成了林下经济植物玉竹、白芨、黄精等的种植和日常抚育管理工作。完成了百合项目的数据调查记录，图片保存工作。

8、做好了杨梅园的日常管理及开园、采摘工作。做好了新建油茶采穗圃的日常抚育管理工作。

9、申报了省级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基地，做好了珍贵树种的抚育管理工作。

10、开展了植物引种栽培工作，截止2016年12月，植物园引种收集植物物种188科860属2432种。

     11、森保方面主要是做好了所内园区植物产地检疫及病虫害综合防治工作，同时配合市局到嘉禾、资兴等县参加全市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掌握了全市病虫害发生发展动态。

12、按上级部署安排科技特派员3人，参与科技下乡。我所科技特派员多次赴桂阳、嘉禾、临武等地指导林农科学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服务面积7000余亩，培训林农480人次，发放技术资料700余份。

（三） 抓好项目建设，基础设施继续改善

1、景观温室工程已经完成招投标程序，已进入基础施工阶段。

2、竹专类园园建部分基本完工，进入扫尾阶段。
3、木制品陈列室目前已经完成招投标程序，已组织施工。

4、“南岭植物园西大门广场绿化工程项目”设计方案通过市规划局批复、财评预算，2016年12月26日完成招投标。

5、已完工项目科普馆、紫薇湖周边提质改造工程准备竣工资料，提交职能部门进行工程审计。

（四）加强科普宣传，植物文化更加凸显

1、生态科普馆建成对外开放，为林业科普宣传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提升植物园科普宣传的能力水平。更换了一批新的科普展架和宣传牌，展示了森林康养、林业碳汇、两型社会建设等内容；

   2、迎接了郴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检查，并完成了创文中植物园涉及的各项指标。

    3、成功举办了春季郁金香花展、夏季花展、秋季向日葵花展，栽植郁金香品种12个，共计4万余株，栽植摆放草花10万余株，吸引了广大郴州市民。花展期间，举办了1期护花使者志愿者科普讲座，3场护花使者志愿活动。联合市广播电视台开展“听众公益林”植树活动。年游客量40万人次。

    4、科普活动“引进来”：联合市中小学开展了8次认知植物科普活动；科普活动“走出去”：分别到湘南附小和四十二完小举办了三期科普讲座。九月份协助市科协举办了一期科普嘉年华科普活动。接待了社会团体开展的各类游园活动。被评为2016年市级优秀科普基地。完成了全国林业科普基地复审，进行了湖南两型宣教基地、全国野生植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申报。

     5、4月份参加了省林场举办的信息管理培训，并于4月底完成了郴州市国有实验林场子站建站所有工作。进行了实验林场子站的日常维护和更新。

（五）抓好日常事务管理，确保单位正常运转

   1、水电供应正常，车辆安全无事故，完成了日常接待和办公生活区的环境卫生工作。  

   2、引进2名专业技术人员，办理了薪级工资正常晋档，完成了工资、社保、老龄委、计划生育等工作。

   3、加强所内安全生产，加大园区监管力度，建立巡山护林防火体系，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4、按照局联合工会安排，所工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5、加强单位管理制度建设，执行单位“三重一大”事项议事规则，科学民主决策，开展中层岗位竞争上岗，明确部门职责，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建立既分工又协作的工作机制，提升单位效能建设。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经济条件有所好转但是资金难题仍在，经过事业单位改革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但单位性质还是差额，无公务经费预算安排，植物园养护经费不足，且缺口不断加大。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建议财政加大植物迁地保护科研和绿地管护资金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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